
桃園市龍潭區石門國小 107學年度六年級戶外教育暨畢業

旅行計畫書 

壹、基本資料 

一. 時間：第一順位：108 年 3 月 20 日(三)至 107 年 3 月 22 日(五)三

日或第二順位：108 年 4 月 1 日(一)至 108 年 4 月 3 日(三)；若遇天

候不佳，另行擇日成行。 

二. 學生人數：六年級六班，共計人數約 135 人。 

三. 教職員共 10 人(導師 6 人、隨隊行政人員 4 人)。 

貳、費用 
一、單價由投標廠估算做成估價單列入評選項目。 

參、畢業旅行行程及內容表 

日期 行程 備註 

 早上 下午 晚上  

 (星期三 ) 

108.03.20 

活動地點：以高雄區域為優先(午餐餐券

150元) 

如：義大遊樂園 

高雄地區旅館  礦泉水無

限量供應 

 (星期四) 

108.03.21 

活動地點：以高雄區域為優先(至下午 5:00

止集合離開) 

如：科工館、旗津老街、十鼓文創園區 

台南地區旅館 

(歡樂晚會) 

礦泉水無

限量供應 

 (星期五) 

108.03.22 

活動地點：以台南區域為優先 

如：走馬瀨休閒農場、大內天文館 

約晚上 5:30~6:00

回到石門國小 

礦泉水無

限量供應 

肆、住宿 

    一、住宿之飯店或旅館等級為 4 星級以上；飯店須經政府立案合格，

消防安全檢查合格，並領有使用執照者。 

    二、第一天夜宿：地區飯店(投標廠商請提出飯店店名)。 

三、第二天夜宿：地區飯店(投標廠商請提出飯店店名)。 

四、參加活動之教職員每二人為一房；學生四人一房為原則，不併床、

不加床；所有人員住同一飯店。 

伍、膳食 

一、提供三餐及點心菜單，桌餐每桌須附 1200cc 果汁或飲料 2 瓶。 



二、提供回程車上點心（含點心 2 個，飲料 1 瓶）。 

     三、若有素食師生，必須供應素食餐。 

四、礦泉水無限供應 

陸、晚會內容於開標簡報時提出。 

 

柒、服務 
一、旅行社提供之服務 

(一)總領隊一人：全程參與並負責活動行程之掌控、接洽、溝通說明、

參與檢討會、要求並約束隨車服務人員及司機之言等相關事宜。 

(二)每班配置服務人員（康輔人員）二人。 

1、負責飯店晚上門禁管制，協助教師查房。 

2、上車清點人數，景點帶領介紹及解說。 

3、夜間醫療照護及突發事件處理。 

4、各項活動集合學生整隊、行程安全、注意事項佈達。 

5、車上團康及晚會活動帶領。 

6、隨班協助處理膳食及其他突發事件處理。 

7、服務人員應具備康輔及急救相關證照。 

8、協助行程所有活動景點導覽。 

9、康輔人員請不定時集合各班拍照留念，並集結成檔以供製作畢

業紀念冊。 

(三)提供每生識別證、行程通知單、家長同意書、收據、教學參觀手

冊附學習單，及車內優質錄影帶。 

(四)專車一輛：於活動中機動待命，以供緊急病痛或受傷之護送用。 

(五)行前探勘：得標之旅行社於學校指定時間，指派有權決定之公司

人員、專車、服務人員及駕駛等數名，會同本校承辦人員（三至

四人）依所規劃的車輛行駛路線、活動地點、餐食、住宿飯店做

探勘，所需費用由得標廠商負擔。 

(六)一名合格護理師：全程陪同。 

(七)出發前一週辦理行前說明會，並實施車輛逃生演練。 

(八)行程若安排參觀導覽，每班須安排一名專業導覽人員，如天文

館、科工館。 

二、服務人員應遵守事項 

(一)服務人員在活動過程中，不得私下邀約學生進行任何活動。 



(二)服務人員不得將個人電話、手機號碼、電子信箱、網路即時通訊

帳號等聯絡資料留給學生，亦不得向學生索取個人聯絡資料，並

嚴禁活動過程中有性騷擾等情形發生。 

(三)服務人員若經學校人員反應有不適任情形且查證屬實，應即刻更

換。 

捌、交通 
每班一輛車(共六輛)，需同色系。活動所需之遊覽車請依招標文件之

「遊覽車租賃定型化契約」提出。 


